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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修正專利法-放寬專利要件之優惠期間為十二個月 ] 

 
臺灣政府為積極參予及加入 TPP 協定(跨太平洋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前已對

臺灣現行實施中之專利法草擬專利法修正草案，以便符合國際潮流。上述草案經

行政院通過並已送至立法院進行修法審議，而該修正草案中主要內容包含： 

1) 發明/新型專利新穎性、進步性等專利要件喪失之例外的優惠期間，自六個

月延長為十二個月； 

2) 發明專利權存續期間如因智慧財產局不合理之審查遲延，可於公告日起申請

延長，最長五年； 

3) 導入學名藥醫藥品許可證和專利醫藥品之專利連結制度。 

 

惟 TPP協定遭 2016年底新當選之美國川普總統大力反對，其成立時期變得

不明朗。為避免 TPP協定之進展影響前開草案之修法審查，臺灣智慧財產局另為

因應臺灣企業及學術機構因商業或學術活動，在擬出發明/新型申請案前即以多

元型態公開其已完成之發明/新型創作而仍需要獲得專利保護，並有充分時間準

備專利申請案，因而參考美國、日本、韓國規定將現行優惠期間自六個月放寬延

長為十二個月，智慧財產局乃透過立法委員之自行提案，針對上述第 1)點之優

惠期提案修法並通過三讀，且該專利法修正案已於 2017年 1月 18日由臺灣總統

公告在案。 

 

該修正案主要涵蓋上述修正草案之第 1點，更詳細為： 

A) 優惠期間自六個月延長至十二個月僅適用於發明及新型。惟設計不包含在

內。 

B) 申請時不必聲明上述出於本意或非出於本意所致公開之事實。 

C) 公開之態樣原則上不受限制(例如實驗而公開、於刊物發表、陳列於展覽會

等)；但唯一之例外係如出於申請人本意而在臺灣或外國申請專利而公開者

則不包含在內。 

D) 又為配合上述修正，原專利法第 59條規定之專利權不及之效力規定中，「…

三、申請前已在國內實施，或已完成必須之準備者。但於專利申請人處得

知其發明後未滿六個月，並經專利申請人聲明保留其專利權者，不在此限。」

原來所規定之六個月期限，已配合修改成為十二個月。 

 

上述第 1點專利法修正案雖已公告，但其實施日期係由行政院決定並公告。

為因應上述專利法之修正，智慧財產局已於 2017年 1月 23日預告修正需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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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之「專利法實施細則」。至於相關「專利審查基準」之修正則預計在 2017

年 3月召開公聽會。如進度配合，一般預期該專利法修正案會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實施。 

又，為加入 TPP協定之上述第 2點與第 3點之專利法修正草案，由於 TPP協

定之成立及加入時機不明，因此上述部分之修法草案，暫時應不會進行。 


